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本細則）於中華民國八十四

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其後歷經十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

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自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布，並自

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凡符合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保險

資格規定者，均應強制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但於開辦之初，考

量長期旅居國外之國民，強制參加本保險之後，其使用保險醫療資

源之可近性，無法與居住於國內之保險對象相比，爰於本細則定明

停保、復保之相關規定，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之保險對象，得辦理

停保，並於出國期間，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保險人暫時停止保險

給付。 

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制日趨嚴謹，民眾法治觀念提升，對於上

開停保、復保僅於本細則規定，各界迭有主張未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憲法法庭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憲判字第十九號判決，本

保險停保及復保制度影響被保險人權利義務，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其重要事項之具體內容，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本細則未有法律明確授

權，即就本保險停保、復保權利義務關係重要事項逕為規範，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上開判決公告之日起屆滿二年時，即一百十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失其效力。 

復依上開憲法法庭之判決意旨，本保險屬強制性之社會保險，

依社會互助、風險分攤之制度，人民只要符合保險資格，本即有加

入保險，繳納保險費之義務，不論其是否就醫或有無使用本保險醫

療資源而有不同，故審酌公平性及保險道德風險，有刪除本細則現

行停保、復保相關條文之必要。 

另配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退輔會)法令規定，

修正對停止權益或註銷榮民、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者之投保身分，因

應本保險實務作業需要，以求法制完備，爰修正本細則部分條文，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退輔會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資格審

查與實務作業，修正其被保險人之資格。（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二、 配合本細則刪除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條停保、復保規定，爰

刪除保險效力開始及終止於復保、停保準用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三十三條） 

三、 依信賴保護原則，增訂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已辦理

停保者再申請復保，及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之過渡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十六條之一） 

四、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其他社會保險之範疇。(修正條文第四

十六條之一)  

五、 明確界定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應定期撥付保險人之費用範圍。

（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

領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以下稱退輔會)核發之

中華民國榮譽國民證(以下

稱榮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

戶代表，指領有退輔會核發

之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

員。 

第一項榮民、前項榮民

遺眷家戶代表，有下列情形

者，自停止權益或註銷證件

之日起，不得以本法第十條

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身分投

保，並應改以他類投保身分

投保： 

一、榮民：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條例第三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停止該條

例權益，其停止之期間

；或退輔會依法令規定

註銷榮民證、義士證。 

二、榮民遺眷家戶代表：

退輔會依法令規定註銷

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

領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核發之中華民國榮譽國

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

戶代表，指領有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之榮民

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員。 

一、按榮民及榮民遺眷之家戶

代表為全民健康保險法(

以下稱本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

，依渠等領有退輔會核予

之證件認定資格，並由退

輔會補助渠等及眷屬之健

保費。 

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第三十二條、「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譽國民證製發作業規定

」第四點第五款，及「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核發

作業規定」第八點規定，

經退輔會通知停止其退除

役官兵權益或榮民遺眷家

戶代表權益者，於停止權

益或註銷後，不得以本法

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

目身分投保，並改以他類

投保身分參加本保險。 

三、為配合退輔會依上述規定

，對受補助對象之資格審

查與實務作業，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以符現況。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十四條所

稱保險效力之開始，指自合

於本法第八條或第九條所定

條件或原因發生日之零時起

算；保險效力之終止，指至

合於本法第十三條所定條件

或原因發生日之二十四時停

止。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十四條所

稱保險效力之開始，指自合

於本法第八條或第九條所定

條件或原因發生日之零時起

算；保險效力之終止，指至

合於本法第十三條所定條件

或原因發生日之二十四時停

止。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

至第三十九條得辦理停保、復

保之規定，爰將現行條文第二

項刪除。 



 

 前項規定於保險對象復

保、停保時，準用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依憲法法庭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憲判字第十九號判

決，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以後，保險對象不得依

原規定辦理停保；保險對象

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以前已辦理停保，得於該

日以前辦理復保，並依原規

定補繳保險費；於一百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後，其

停保期限始屆至者，應於返

國之日依原規定辦理註銷停

保、復保或補充保險費之計

收，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

政府駐外人員及其隨行之配

偶、子女，應於返國之日辦

理復保，復保後不再辦理停

保。 

 一、本條新增。 

二、依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憲判字第十

九號判決，現行條文第三

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應

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失其效力，已於現

行條文第三十七條說明二

敘明，為利民眾知悉相關

規定生效之時點及緣由，

爰將上開判決明列於條文

內。惟為保障一百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已

辦理停保者之權益，依信

賴保護原則增訂本條。 

三、本條所稱「原規定」，指

本細則一百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修正發布，同年

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之

規定。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三十七條 保險對象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得辦理停保，

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

一份送交保險人，並於失蹤

或出國期間，暫時停止繳納

保險費，保險人亦相對暫時

停止保險給付： 

一、失蹤未滿六個月者。 

二、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

者。但曾辦理出國停

保，於返國復保後應

屆滿三個月，始得再

次辦理停保。 

前項第一款情形，自失

蹤當月起停保；前項第二款

一、 本條刪除。 

二、 依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憲判字

第十九號判決之下列意

旨，本條現行條文及第

三十九條，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至遲應於一百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失其效力，故刪除

本條：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停保及復保規定，

影響被保險人權利義務

，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其具體內容應有法律

依據，惟上開規定未有



 

情形，自出國當月起停保，

但未於出國前辦理者，自停

保申報表寄達保險人當月起

停保。 

法律依據。 

（二）考量本保險既屬強制性

之社會保險，依社會互

助、風險分攤之制度，

人民只要符合保險資格

，本即有加入保險，繳

納保險費之義務，不論

其是否就醫或有無使用

本保險醫療資源而有不

同，故審酌公平性及保

險道德風險，本保險不

再設有停保及復保之制

度。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有關失蹤停保者，據目

前統計有一百三十九人

，停保制度刪除後，對

於失蹤者，得依本法規

定辦理退保。 

第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三十八條 被保險人辦理停

保時，其眷屬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情形停保時

，其眷屬應改按其他

身分投保。 

二、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情形停保時

，其眷屬應改按其他

身分投保。但經徵得

原投保單位同意或原

依附第六類被保險人

投保者，得於原投保

單位繼續參加本保險

。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既已

刪除，本條無再適用之必

要，故予刪除。 

第三十九條 （刪除） 第三十九條 保險對象停保後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失蹤未滿六個月者，

一、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既已

刪除，本條無再適用之必

要，故予刪除。 



 

於六個月內尋獲時，

應自尋獲之日註銷停

保，並補繳保險費。

逾六個月未尋獲者，

應溯自停保之日起終

止保險，辦理退保手

續。 

二、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

者，應自返國之日復

保。但出國期間未滿

六個月即提前返國者

，應自返國之日註銷

停保，並補繳保險費

。 

政府駐外人員或其隨行

之配偶及子女，辦理出國停

保後，因公返國未逾三十日

且持有服務機關所出具之證

明，得免依前項第二款規定

註銷停保或復保，但在臺期

間不得列入出國期間計算。 

第一項保險對象於申請

復保時，投保單位應填具復

保申報表一份送保險人；於

核定復保後，停保期間扣取

之補充保險費，得向保險人

申請核退。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

已依修正前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停保者，

其該次停保、註銷停保或復

保，依原規定辦理。但符合

第二項規定者，得依該規定

辦理。 

 

第四十六條之一  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所稱其他社會保

險，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

 

 
一、本條新增。 

二、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第一類、第二類



 

災害保險、軍人保險、農民

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被保險人健保投保金額

不得低於其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及參加「其

他社會保險」之投保薪

資。其立法意旨係本於

健保量能分擔原則，為

防止投保單位取巧低報

健保投保金額，並使保

險對象參加各種社會保

險之投保金額趨於一致

，凡具有社會保險性質

者均在該規範之列。 

三、惟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施行

以來，外界多次詢問該

保險是否為前開「其他

社會保險」之涵攝範圍

，爰定明於本條「其他

社會保險」之範疇，係

指公教人員保險、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軍人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及國民

年金保險，以資明確。 

第六十三條  本法第四十九

條規定，由中央社政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補助保險對

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應

定期撥付保險人。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

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

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得由退輔會定期撥付保

險人。 

第六十三條  第五類被保險

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

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

之費用，由中央社政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定

期撥付保險人。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

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

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得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定期撥付保險人

。 

一、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

收入戶成員，均屬由中央

社政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

助其應自行負擔費用之對

象，並不限於以第五類被

保險人身分參加健保者。

為明確界定應由中央社政

主管機關定期撥付保險人

之費用範圍，爰修正第一

項文字。 

二、配合第十六條將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為



 

退輔會，爰修正第二項文

字。 

 


